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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彈劾案件懲戒機關尚未判決一覽表 
     109 年 2 月 29 日 

項次 年度 案號 
移送機關 
移送日期 

案 由 摘 要 備  註 

1 98 24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98、11、3 

為總統府前副秘書長卓榮泰、前會計長馮瑞麟、前總統辦公室主任馬永

成及林德訓、前機要專員陳鎮慧，辦理國務機要費相關業務，核有拒絕

審計部查核、未善盡指揮監督之責、於支出不當或公款私用時，仍配合

辦理，或擅自銷毀會計憑證及將會計憑證攜離總統府等重大違失，爰依

法提案彈劾。 

108.9.11 公懲會裁定：卓榮

泰、馮瑞麟、馬永成、林德

訓、陳鎮慧等 5 人停止審議

程序之議決撤銷。 

2 102 8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2、7、9 

為新竹縣五峰鄉鄉長葉賢民及鄉公所秘書高瑞馨、建設課課長曾文光、

主計室前主任李如載等，藉經辦勞務或工程採購及驗收請款等職務權勢

，迭向廠商索取回扣或收受賄賂、招待旅遊或至有女脫衣陪侍場所飲酒

作樂等不正利益，貪贓枉法、沆瀣一氣、敗壞官箴，違失事證明確且情

節重大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1、葉賢民撤職並停止任用

參年。李如載降貳級改

敘。(判決日期：105、7、

13) 

2、108.9.11 公懲會裁定：高

瑞馨、曾文光等 2 人停止

審議程序之議決撤銷。 

3 104 6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4、6、18 

為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前典獄長吳載威、臺北監獄前典獄長方子傑、

綠島監獄前典獄長蘇清俊、臺中監獄前副典獄長趙崇智、臺北看守所前

秘書柯書宇、臺北監獄科員祖興華、主任管理員周秉榮及管理員張文發

等 8 人於任職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期間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、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人員專業倫理守則及該署所

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等規定，而有接受請託關說、接

受飲宴招待、收受餽贈，以及為受刑人及其親友傳遞訊息或違禁物品等

行為，嚴重破壞矯正風紀，並重創矯正機關聲譽，違失情節重大，事證

108.11.1 公懲會裁定：吳載

威、蘇清俊、趙崇智、柯書

宇、祖興華、周秉榮及張文

發等 7 人停止審議程序之議

決撤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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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年度 案號 
移送機關 
移送日期 

案 由 摘 要 備  註 

明確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4 104 12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4、11、5 

為原桃園縣政府水務局前副局長邱峯旭於督辦工程標案期間，接受廠商

不當招待飲宴及洩漏採購評選委員名單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政府採購

法、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原「桃園縣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

等規定；另內政部營建署工務組前正工程司兼組長葉仁博於擔任工程標

案採購評選委員期間，接受廠商不當招待飲宴餽贈及收受現金，違反公

務員服務法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，

邱、葉二人違失情節重大，事證明確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108.9.11 公懲會裁定：邱峯

旭、葉仁博等 2 人停止審議

程序之議決撤銷。 

 

5 108 3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8、2、1 

國防部前核定海軍「康平專案第 2 階段」投資綱要暨總工作計畫，以國

艦國造方式籌購 6 艘獵雷艦，於 102 至 114 年度執行，被彈劾人海軍司

令陳永康與海軍副司令蒲澤春核定所屬簽報按廠商需求，大幅放寬「投

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」，然未督促所屬審慎規劃方案，

輕忽得標廠商因資本額過低，是否具有相當經驗、實績、人力、財力、

設備等能力，足以支撐前後長達 12 年之獵雷艦採購案，肇致「康平專案」

建案任務失敗，影響國家安全至鉅；又被彈劾人王端仁、陳文深背離「行

政程序外接觸」之禁止規定，於 105 年 10 月 7 日赴慶富造船股份有限公

司協調興達漁港獵雷艦造艦廠房用地，言行不當，引致社會大眾認偏袒

特定廠商之不良觀感，均引致社會輿論訾議，強烈斲傷行政機關廉明公

正形象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規定，核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 

6 108 6 司法院 

108、5、14 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隆翔，於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任

內，偵辦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相關人員涉嫌侵占公款案件，漏未論斷偽

造印章、印文及署押，又漏未論斷侵占及盜用公印文等犯罪事實，乃致

本案將應沒收及應發還原所有權人彰化縣政府依規定銷燬之物，卻以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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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年度 案號 
移送機關 
移送日期 

案 由 摘 要 備  註 

還被告李○惠」之處分命令結案，違反刑法第 219 條明文規定，均屬嚴重

疏漏，論理過程亦難以昭信服，已非法律見解之歧異，而係認事用法上

有明顯重大違誤，並嚴重違反辦案程序，斵喪司法之公信力，其違法失

職情事甚為明確，情節重大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7 108 8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8、6、11 

臺中市和平區區長林建堂於未當選民選區長前之民國(下同)103 年 3 月

間，即預以「當選後提供機要秘書一職由王○助推舉之人擔任」為對價，

收受王○助交付之新臺幣(下同)20 萬元賄款，嗣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當

選為區長後，即依前開承諾，任用王○助之子王○顯為區公所秘書，涉

犯刑法第 123 條準收受賄賂罪；又其前於 96 年 2 月間，與張○煙基於借

名登記之契約關係，以其名義為張○煙受讓土地之耕作使用權，使未具

原住民身分之張○煙得以受讓取得屬於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使用權，然

林建堂嗣於 106 年 10 月間以存證信函否認前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，並主

張系爭土地權利為其依法購得，拒絕返還該土地而據為己有，涉犯刑法

第 342 條第 1 項背信罪。核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、第 5 條之規定，

違失事證明確，情節重大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 

8 108 13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8、10、1 

被彈劾人張天欽於行為時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(下稱促轉會)副主任委

員，本應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

動，恪遵法令規定，嚴守行政中立，竟對媒體釋放促轉會將制定除垢法

之不實訊息，又引導媒體報導除垢法係劍指當時為新北市長候選人之侯

友宜，且為推動除垢法，意圖以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為轉型正義最惡

劣的例子，對民進黨立委餵威權題，以民進黨委員為側翼，讓除垢法及

侯友宜等相關議題在促轉會、立法院、中選會中燃燒，並謔稱促轉會升

格變東廠，重創促轉會之聲譽，違失事證明確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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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年度 案號 
移送機關 
移送日期 

案 由 摘 要 備  註 

9 108 16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8、11、7 

被彈劾人前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英鈐收受行政院函送第 9 案至第

15 案共 7 案之公民投票政府機關修正意見書，竟疏未注意應於公民投票

日 28 日前公告之規定，亦未注意應召開委員會決議，核定於 107 年 11

月 2 日重行公告；嗣拒不執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命該會停止執行之裁

定，迄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駁回該會之抗告確定後，始於同年 11 月 20 日

撤銷重行公告，並於 4 大報刊載原行政院意見書，造成刊登費用共計新

臺幣 900 餘萬元之損失，嚴重斲傷政府公信力，違失情節重大，爰依法

提案彈劾。 

 

10 108 17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8、11、13 

被彈劾人花蓮縣卓溪鄉前鄉長蘇正清於擔任鄉長期間，與花蓮縣卓溪鄉

公所負責採購業務之被彈劾人沈肇祥及被彈劾人胡英明，利用花蓮縣政

府編列之縣議員建議款辦理該公所 LED 路燈、滅火器及手電筒等採購案

之便，收受廠商回扣，胡英明並接受宴飲招待。蘇正清經法院認定其貪

污事證明確，並判決有罪確定在案；沈肇祥及胡英明均坦承收受賄賂，

惟其貪污罪責尚在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審理中。其等均重創公務人員

廉潔自持形象，嚴重影響政府信譽，違失情節重大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 

11 108 20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8、12、12 

沈大祥、張志勇、羅博雄等 3 人於任職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

局北部地區巡防局宜蘭機動查緝隊期間，及江承宏於任職該局臺北機動

查緝隊期間，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務罪及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，經臺

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，核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予以彈劾。 

 

12 109 1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9、1、10 

被彈劾人王漢志於任職金門縣衛生局局長期間，其胞兄因高燒赴衛生福

利部金門醫院急診就醫，被彈劾人質疑醫院照護流程太慢，且不滿醫師

對病情之解釋，隨即對醫師與保全人員為肢體推拉，並語出不遜，妨礙

醫師執行醫療業務，致相關人等心生恐懼，言行失檢，違反公務員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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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年度 案號 
移送機關 
移送日期 

案 由 摘 要 備  註 

法第 5 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，不得有驕恣貪惰，奢侈放蕩及

冶遊、賭博、吸食煙毒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，嚴重損害機關信譽，核

有重大違失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13 109 2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9、2、7 

被彈劾人史青年、賴文生、盧易舜，受命引導「萬安 41 號演習」假想敵

機，對基隆港實施模擬戰術攻擊後航向 090 脫離爬高，惟任務前輕忽任

務整備，未查看或未注意要旨命令，不知「全程不得低於絕對高度 2,000

呎」安全規定，任務中，空中臨時通知脫離航向 090 改 140，且於任務

機通過目標(基隆港)前，未完成戰航管協調，甚至反協調到龜山島再爬

高，於任務機臨近基隆港呼叫「受雲層影響請求爬高」，無法目視時，

命其保持高度 2,000 呎，迄其通過目標仍未能依計畫准其爬高，肇生撞

五分山之一級事件，違失重大。另，被彈劾人莊春源，兼任萬安 41 號演

習空中聯絡官，任務前未看過實施計畫及要旨命令，對當日有無空中兵

力毫無掌握，錯失航管管制空域座標輸入錯誤之改正機會，造成任務機

不斷被要求向東修正，增加戰管協調壓力，影響任務遂行；被彈劾人區

劍飛，主管「空軍戰術管制中心值勤作業程序」及訓練事宜，規定攔管

官執行任務前須檢查地障，卻未訂定檢查之標準作業程序，或督導所屬

利用地圖、等高線等輔助工具正確認識地障，致所屬僅憑戰管系統 84 處

主要地障標示，誤認 140 幅向無地障，更改原脫離航向，相關人員，均

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彈劾。 

 

14 109 3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

109、2、7 

屏東縣麟洛鄉第 15、16 屆鄉長李新煌，及原擔任該鄉公所秘書而嗣擔任

該鄉第 17 屆鄉長蔡志和，多次利用業務上執掌之工程標案機會，收受賄

賂，作為協助廠商確保工程款請領過程順利之對價，而分別取得新臺幣

253 萬元、457 萬元之不法利益，嚴重敗壞法紀及損害政府廉潔形象，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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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年度 案號 
移送機關 
移送日期 

案 由 摘 要 備  註 

依法提案彈劾。 

資料來源：監察業務處 


